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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等儿童保健 

相关技术规范的通知 

 

卫办妇社发〔2013〕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落实《全国儿童保健工作规范（试行）》（卫妇社发〔2009〕235 号），

提高儿童保健工作质量，进一步规范相关领域儿童保健服务的内容、方法、流

程和考核评估，我们组织制定了儿童眼及视力保健、儿童耳及听力保健、儿童

口腔保健和儿童心理保健 4个方面的儿童保健技术规范（可从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2013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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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 
 

一、目的 

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行为特征，定期对儿童进

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及时掌握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水平，营造良好

环境，科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消除影响儿童心理行为

发育的生物、心理和社会不利因素，早期识别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偏异，有针对

性地开展随访、干预和健康管理。 

二、服务对象 

辖区内 0～6岁儿童，包括健康儿童、高危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 

三、内容与方法 

（一）健康儿童。 

在儿童健康检查同时进行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与指导。 

1．监测方法 

在健康检查时，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条件，结合家长需

要，至少选择以下方法之一进行心理行为发育监测。 

（1）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图：监测 8项儿童行为发育指标（抬头、翻身、独

坐、爬行、独站、独走、扶栏上楼梯、双脚跳），了解儿童在监测图中相应月

龄的运动发育情况。如果某项运动发育指标至箭头右侧月龄仍未通过，提示有

发育偏异的可能。 

（2）预警征象：根据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表 1），检查有无

相应月龄的发育偏异，并在“□”内打“√”。出现任何一条预警征象应及当

时登记并转诊。 

表 1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 

 

年龄 预警征象  年龄 预警征象  

3 月龄 1.对很大声音没有反应 

2.不注视人脸，不追视移动人

或物品 

3.逗引时不发音或不会笑 

4.俯卧时不会抬头 

□

□

 

□

□

18 月龄 1.不会有意识叫“爸爸”或

“妈妈” 

2.不会按要求指人或物 

3.不会独走 

4.与人无目光对视 

□ 

 

□ 

□ 

□ 

6 月龄 1.发音少，不会笑出声 

2.紧握拳不松开 

3.不会伸手及抓物 

4.不能扶坐 

□

□

□

□

2 岁 1.无有意义的语言 

2.不会扶栏上楼梯/台阶 

3.不会跑 

4.不会用匙吃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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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龄 1.听到声音无应答 

2.不会区分生人和熟人 

3.不会双手传递玩具 

4.不会独坐 

□

□

□

□

2 岁半 1.兴趣单一、刻板 

2.不会说 2-3 个字的短语 

3.不会示意大小便 

4.走路经常跌倒 

□ 

□ 

□ 

□ 

12 月龄 1.不会挥手表示“再见”或拍

手表示“欢迎” 

2.呼唤名字无反应 

3.不会用拇食指对捏小物品 

4.不会扶物站立 

□

 

□

□

□

3 岁 

 

1.不会双脚跳 

2.不会模仿画圆 

3.不能与其他儿童交流、游

戏 

4.不会说自己的名字 

□ 

□ 

□ 

 

□ 

 

（3）标准化量表：使用全国标准化的儿童发育筛查量表，如小儿智能发育

筛查量表（DDST）、0～6 岁儿童发育筛查量表（DST）等进行儿童心理行为发

育问题的筛查评估。 

2．转诊 

筛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者，应当登记（附件 1）并转诊至上级妇幼保健机构

或其他医疗机构的相关专科门诊，并进行随访。 

3．预见性指导 

在儿童定期健康检查过程中，应当以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特点为基础，根据

个体化原则，注重发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点，给予科学的心理行为发育的预

见性指导。 

（1）新生儿期 

1）强调母婴交流的重要性，鼓励父母多与新生儿接触，如说话、微笑、怀

抱等。 

2）学会辨识新生婴儿哭声，及时安抚情绪并满足其需求，如按需哺乳。 

3）新生儿喂奶 1小时后可进行俯卧练习，每天可进行 1～2次婴儿被动操。 

4）给新生儿抚触，让新生儿看人脸或鲜艳玩具、听悦耳铃声和音乐等，促

进其感知觉的发展。 

（2）1～3个月  

1）注重亲子交流，在哺喂、护理过程中多与婴儿带有情感的说话、逗弄，

对婴儿发声要用微笑、声音或点头应答，强调目光交流。 

2）通过俯卧、竖抱练习、被动操等，锻炼婴儿头颈部的运动和控制能力。 

3）增加适度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刺激，听悦耳的音乐或带响声的玩具，用

鲜艳的玩具吸引婴儿注视和跟踪。  

（3）3～6 个月  

1）鼓励父母亲自养育婴儿，主动识别并及时有效的应答婴儿的生理与心理

需求，逐渐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 

2）培养规律的进食、睡眠等生活习惯，多与婴儿玩看镜子、藏猫猫、寻找

声音来源等亲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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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多与婴儿说话、模仿婴儿发声以鼓励婴儿发音，

达到“交流应答”的目的。 

4）鼓励婴儿自由翻身、适当练习扶坐；让婴儿多伸手抓握不同质地的玩具

和物品，促进手眼协调能力发展。 

（4）6～8个月  

1）父母多陪伴和关注婴儿，在保证婴儿安全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鼓励

与外界环境和人接触。 

2）经常叫婴儿名字，说家中物品名称，培养婴儿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引导

婴儿发“ba ba”、“ma ma”等语音，提高其对发音的兴趣。 

3）帮助婴儿练习独坐和匍匐爬行，扶腋下蹦跳；练习伸手够远处玩具、双

手传递玩具、撕纸等双手配合和手指抓捏动作，提高手眼协调能力。 

（5）8～12 个月  

1）帮助婴儿识别他人的不同表情；当婴儿出现生气、厌烦、不愉快等负性

情绪时，转移其注意力；受到挫折时给予鼓励和支持。 

2）丰富婴儿语言环境，经常同婴儿讲话、看图画。让婴儿按指令做出动作

和表情，如叫名字有应答，懂得挥手“再见”。 

3）帮助婴儿多练习手-膝爬行，学习扶着物品站立和行走；给婴儿提供杯

子、积木、球等安全玩具玩耍，发展手眼协调和相对准确的操作能力。  

4）增加模仿性游戏，如拍手“欢迎”、捏有响声的玩具、拍娃娃、拖动毯

子取得玩具等。 

（6）12～18 个月  

1）给予幼儿探索环境、表达愿望和情绪的机会。经常带幼儿玩亲子互动游

戏，如相互滚球、爬行比赛等；引导幼儿玩功能性游戏，如模仿给娃娃喂饭、

拍睡觉等。 

2）多给幼儿讲故事、说儿歌，教幼儿指认书中图画和身体部位，引导幼儿

将语言与实物联系起来，鼓励幼儿有意识的用语言表达。  

3）给幼儿提供安全的活动场所，通过练习独立行走、扔球、踢球、拉着玩

具走等活动，提高控制平衡的能力。 

4）鼓励幼儿多做翻书页、盖瓶盖、用笔涂鸦、垒积木等游戏，提高认知及

手眼协调能力。 

（7）18～24 个月  

1）家长对待幼儿的养育态度和行为要一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给幼儿

自主做事情的机会，对幼儿每一次的努力都给予鼓励和赞扬，培养其独立性和

自信心。 

2）学习更多词汇，说出身边物品名称、短语，鼓励用语言表达需求和简单

对话；学习区分大小，匹配形状和颜色等。 

3）提高幼儿身体动作协调能力，学习扶着栏杆上下楼梯、踢皮球、踮着脚

尖走和跑，握笔模仿画线，积木叠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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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如用匙进食、用杯子喝水，学习脱袜子、脱鞋；

固定大小便场所，练习示意大小便。 

（8）24～30 个月  

1）鼓励幼儿帮助家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动，如收拾玩具、扫地、帮忙拿

东西等，促进自信心的发展，激发参与热情。 

2）当幼儿企图做危险的活动时，应当及时制止；出现无理哭闹等不适宜的

行为时，可采用消退（不予理睬）或转移等行为矫正方法，让幼儿懂得日常行

为的对与错，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教幼儿说出自己的姓名、性别、身体部位以及一些短句和歌谣。学习执

行指令，用较准确的语言表达需求；培养幼儿理解“里外”、“上下”、“前

后”等空间概念。 

4）学习独自上下楼梯、单腿站，提高身体协调及大运动能力；通过搭积木、

串珠子、系扣子、画画等游戏，提高精细动作能力。 

（9）30～36 个月  

1）提供与小朋友玩耍的机会，鼓励幼儿发展同伴关系，学习轮流、等待、

合作、互助与分享，培养爱心、同情心和自我控制能力。 

2）通过与小朋友玩“开火车”、“骑竹竿”、“过家家”等想象性和角色

扮演游戏，保护和培养幼儿的兴趣和想象力。 

3）经常给幼儿讲故事，并鼓励幼儿复述简单故事，教幼儿说歌谣、唱儿歌、

讲述图画，不断地丰富词汇，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练习双脚交替上楼梯、走脚印、跳远等，提高身体协调能力。通过画水

平线、画圆形、扣扣子、穿鞋子等，提高精细动作能力。 

5）逐步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学习自己洗手、进食、穿衣、大小便等生活

技能。帮助幼儿学会适应新环境，做好入园准备。 

（10）3～4 岁 

1）允许儿童在成长中犯错，让其学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正确方法纠正

不良行为，避免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 

2）帮助儿童适应集体环境，逐渐建立良好伙伴关系。关注分离焦虑情绪，

引导适当的表达，妥善处理和缓解消极情绪。 

3）采用丰富的词句与儿童对话、看图讲故事，耐心听其说话及复述故事，

鼓励儿童发现、提出问题并认真回答。交流时注意与儿童眼睛平视。 

4）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鼓励儿童练习走直线、走和跑交替、攀登、骑三

轮车等，学习折纸、剪纸、画画、玩橡皮泥、使用筷子等。 

5）通过有主题的角色扮演等团体游戏，鼓励儿童自由联想、保持其好奇心。

培养儿童注意力及对事物的观察力，引导和培养兴趣爱好。 

6）帮助儿童学会遵守生活、游戏和学习的规则，鼓励儿童独立完成进食、

穿衣、入厕大小便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11）4～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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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儿童的独立意识；帮助儿童正确认识性别差异，建立自我性别认同。 

2）引导儿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要求，逐渐学会控制情绪和行为。鼓

励儿童多接触社会，遵守各种规则，强化其乐于助人的意识。 

3）增加猜谜语等简单的抽象思维游戏，学习按形状、大小、颜色、性质、

用途等将物品进行归类，帮助儿童认识事物的规律和内在联系。  

4）学习儿歌、讲故事、表演节目；练习跳绳、扔球、接球；练习复杂图形

剪纸、摆拼图、搭积木等。 

5）注重培养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在实际生活中学习整理和保管自己的玩具

和图书。 

（12）5～6 岁 

1）给儿童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儿童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

对儿童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儿童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 

2）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

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 

3）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

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 

4）鼓励儿童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有意注意的发展。多与

儿童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儿童提出的问题。 

5）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

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二）高危儿童。 

1．管理对象 

（1）早产（胎龄 < 37 周）或低出生体重（出生体重< 2500 克）。 

（2）宫内、产时或产后窒息，缺氧缺血性脑病，颅内出血。 

（3）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惊厥，持续性低血糖。 

（4）新生儿期严重感染性疾病（如化脓性脑膜炎、败血症等）。 

（5）患有遗传病或遗传代谢性疾病（如先天愚型、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

酮尿症等）。 

（6）母亲患有中度以上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糖尿病、严重感染（如风疹

病毒、巨细胞病毒）等。 

2．管理方法 

（1）登记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儿童建立健康档案时，

通过询问家长或查阅围产保健手册，确定高危儿童。填写“高危儿童及心理行

为发育异常儿童登记表”（附件 1），转诊至上级妇幼保健机构，并进行随访。 

（2）专案管理：区（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接诊高危儿童，并填写“高

危儿童专案管理记录”（附件 2），纳入到专案管理。 

（3）结案与转诊：连续两次评估正常并年满 1周岁的高危儿童可结案。筛

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者，转诊到妇幼保健机构或其他医疗机构的相关专科门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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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诊断和早期干预。 

3．专案管理内容 

（1）监测次数：对转诊的高危儿童进行心理行为发育监测评估，每季度至

少 1次，可根据监测手段和实际情况决定发育监测密度。 

（2）监测方法：应当使用全国标准化的儿童发育量表（如新生儿 20 项行

为神经评分法（NBNA）、DDST、DST 等）以及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

进行高危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监测评估。 

（3）咨询指导 

1）根据筛查结果对儿童养育人进行结果解释。 

2）针对筛查中发现的养育及发育问题进行咨询指导。 

3）对需要转诊进行诊断和干预的儿童家长解释转诊原因及目的。 

（三）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 

1．管理对象 

（1）一般心理行为发育问题：不适当的吸吮行为、咬指（趾）甲、饮食行

为问题、睡眠问题、遗尿、过度依赖、退缩行为、屏气发作、暴怒发作、习惯

性摩擦综合征等。 

（2）常见心理行为发育障碍：精神发育迟滞、言语和语言障碍、孤独症谱

系障碍、异食癖、拔毛癖、口吃、睡眠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抽动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 

儿童心理障碍还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恐惧

症、强迫症、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等，遇到此类儿童应当及时转诊至精神专

科门诊或专科医院。 

2．管理方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在儿童健康检查时发现的心理行为发育异

常儿童，转诊至区（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的心理行为发育门诊。心理行

为发育门诊接诊一般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和常见心理行为发育障碍儿童，进行评

估、初步诊断和咨询指导。诊断困难者应当及时转诊至心理相关专科门诊或专

科医院，并协助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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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流程 

心理相关专科门诊
或专科医院

区（县）级及以上
妇幼保健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高危儿童

连续两次评估正常
并年满1周岁

转诊

监测：

预见性指导

儿童心理保健服务流程

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

登记

转诊

高危儿童

健康儿童

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
转诊

心理行为发育异

常儿童

监测时间：3、6、8、

  12月龄；1.5、2、

  2.5、3、4、5、6岁

方法（选其一）：

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图

预警征象

标准化量表

筛查结果可疑、异常 转诊

诊断或处理困难

登记管理

专案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标准化量表及预警征象

咨询指导

管理对象：

一般心理行为问题

常见心理行为发育障碍

方法：

评估识别、咨询指导

确诊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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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在儿童健康检查基础上，进行儿童

心理行为发育监测和预见性指导，早期发现高危儿童，及时登记转诊。区（县）

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设立高危儿童监测管理门诊和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门诊，

负责辖区内高危儿童专案管理和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的评估识别、咨询指导

和转诊。 

（二）从事儿童心理保健工作的医护人员应定期接受儿童心理保健及精神

医学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三）开展儿童心理保健工作的专业人员应掌握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方法，

注重个体化差异，正确解释测验结果，强调保密原则。根据结果给予科学指导。 

（四）区（县）级及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应有环境适宜的高危儿童监测管理

和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门诊用房，配备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量表和工具。 

六、考核指标 

0～3 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筛查覆盖率=（该年辖区内接受 1 次及以上心理

行为发育筛查0～3岁儿童人数/该年辖区内应接受儿童保健服务0～3岁儿童人

数）×100% 

 

 

    附表：1．高危儿童及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登记表 

          2．高危儿童专案管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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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高危儿童及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登记表 
 

地址：         市        区（县）                街道（乡）        居委会（村） 

编

号 

登记日

期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家长

姓名 
联系电话

高危因素或异常

情况 
追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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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高危儿童专案管理记录                编号: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开始管理日期：       年     月     日 

转诊单位：                            高危因素：                            既往患病情况：                             

转归：正常□   转诊□   拒转诊□   失访□   死亡□                                结案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日

期 

年

龄 

评估方

法 
评估结果 指导 处理 检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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